
成都市学前教育阶段幼儿资助政
策告知书

尊敬的家长：  

   为严格按照中央决策部署，精确瞄准教育薄弱群体，以更大

的决心、更强的力度、更有力的政策举措，进一步落实《教育脱

贫攻坚“十三五”规划》，确保精准摸排、精准施策、全方位帮

扶，让学生资助政策落实、工作落地、责任到人，让每个孩子对

自己有信心、对未来有希望。为教育事业健康、快速、协调发展

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现将学前资助政策内容告知如下：

一 学前资助政策

   

二 学前教育资助申请材料



二 学前教育资助申请材料

01 " 三 儿 资 助 " ：

 

 

  1.幼儿监护人填写《成都市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

请及资助项目评审表》。

  2.相关家庭经济困难佐证材料。

  3.幼儿和监护人户口簿复印件。

02 " 教 育 资 助 满 覆 盖 " ：

 

 

  1.幼儿监护人填写《成都市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

请及资助项目评审表》。

  2. 相关家庭经济困难佐证材料（低保证明及银行流水 

单、残疾人证、特困供养证明、孤儿证或儿童福利证、其他家

庭经济困难佐证材料）。

  3. 幼儿和监护人户口簿复印件。

三学前教育资助申请发放流程

  幼儿家长每年3月、9月向幼儿园提出申请，幼儿园按学年

申请，按学期发放。具体如下：

（一）家长申请

  家长如实填写《成都市学生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申请及资助

项目评审表》，注明“申请资助”，交班主任审核。

（二）班主任核查

  班主任根据家长申请情况，通过家访、座谈等多种方式进

行核查。家长务必真实反应家庭情况，根据政策要求提供相关

材料。班主任在班级内公布申请学生名单。

（三）评审认定



（三）评审认定

  幼儿园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（需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出

席）组织评议，确定初评名单。无异议后报市教育局审定。

（四）公示发放

  审定资助名单在幼儿园内公示5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

资助资金由所在的中心幼儿园直接发放到幼儿本人或监护人的

银行卡中（一般每年的5月和11 月底，具体时间由班主任通

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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